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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沪卫规〔2021〕24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有关大学、中福会，市卫

生健康委监督所，各市级医疗机构:

为规范本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维护就医者的合法权益，

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美

容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委

制定了《上海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办法》，经 2021 年 12 月 17

日市卫生健康委第 32次委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12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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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维护就医者的合

法权益，促进医疗美容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确保医疗质量与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医疗机构

内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第三条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是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执业

医师。不具备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条件的执业医师，应在医疗美容

主诊医师的指导下开展医疗美容项目。

第四条 市、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本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的备

案以及监督管理工作。

市、区医疗美容质控中心负责本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机

构的业务管理以及医疗美容质量控制工作。

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医疗机构应落实机构管理主体责任，负

责本机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依法、规范执业以及医疗质量与安全。

第二章 备案要求

第五条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专业包括美容外科专业、美容

牙科专业、美容皮肤科专业和美容中医科专业四种，每位医师限

备案一个专业，与医师的执业范围、执业类别保持一致。

第六条 申请备案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的主要执业医疗机构

应核准有医疗美容或整形外科诊疗科目。

第七条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在本市注册执业；

（二）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医师工作经历，其中：负责实

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医师应具有 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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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容牙科项目的医师应具有

5 年以上从事美容牙科或口腔科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

容中医科和美容皮肤科项目的医师应分别具有 3年以上从事中医

专业和皮肤专业临床工作经历；

（三）在本市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进行医疗美

容、整形专业培训（进修）1 年及以上并合格；或连续从事医疗美

容、整形临床工作的时间１年以上；

（四）具有相关专业的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

（五）近 2 个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合格；

（六）医师注册执业范围限外科专业、眼耳鼻咽喉专业、皮

肤病与性病专业、口腔专业、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业，且从

事医疗美容诊疗服务的。

第八条 备案材料包括（可通过电子证照或者数据核验等方

式获取的，申请人可以免于提交）：

（一）《上海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表》；

（二）相关专业的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

书；

（三）医师定期考核合格证明；

（四）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机构出具的培训（进修）合格

证明或相关工作经历。

第九条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专业备案应由医师的主要执业机

构负责。医疗机构负责对本机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的专业、职称

以及工作、培训经历进行核定，之后向医疗机构核发许可证的卫

生健康部门申请备案。医师个人和医疗机构应对申请备案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

卫生健康部门完成备案后，在医师电子化注册系统中登记核

定的专业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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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要求

第十条 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医疗机构应根据卫生健康部门

核准的诊疗项目、限制类医疗技术等资质，结合自身医疗服务能

力，开展相应的医疗美容服务。

第十一条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

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常规，恪守职业道德，实施与其自身

专业能力相适应的医疗美容服务项目，按照《医疗美容项目分级

管理目录》《上海市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中的医疗美容

项目名称，规范书写医疗文书。

第十二条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机构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培训大纲的通知》的要

求开展培训，在培训结束后实施考核，对考核合格人员发放考核

合格证明，考核合格证明须加盖培训单位公章。

外省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的培训或进修经历，由外省市医疗

美容主诊医师培训机构出具考核合格证明，参照本市医疗美容主

诊医师培训机构的标准予以认定。

第十三条 对提供虚假材料获取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的，备

案机关取消其已备案信息，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军队医疗机构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专业备案由军

队卫生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止。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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